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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日承蒙各位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撥冗參與本院國民法官模

擬法庭活動，在此合議庭向各位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致上十二萬

分的謝意。接下來將由各位與合議庭共同參與本次模擬案件的審理，

一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量刑。為使各位能迅速掌握審判程序的運

作及流程、國民法官的權利與義務、刑事審判基本原則、以及本案相

關的法律規定等解釋，以下逐一向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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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民參與審判流程 

 
 

 

 

 

 

 

 

 

 

 

 

 

 

 

 

 

 

 

 

 

 

 

 

 

 

 

 

 

 

準備程序 為審理程序作準備，整理雙方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國民法官 
選任程序 

選出參與本案審理程序之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 

國民法官 
宣誓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宣誓會公平、公正地執行國民法官
職務 

審前說明 審判長對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說明審理程序相關事項 

起訴要旨 
檢察官說明被告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做了什麼事、犯了
什麼罪 

讓在場人員知道今天審理的是什麼人、什麼案件、什麼罪名 朗讀案由 

人別訊問 確認被告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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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審陳述 
檢察官跟辯護人分別說明他們對案件事實的主張，以及有哪
些證據可以證明他們所主張的事實為真 

訊問被告 問被告有關本案起訴的犯罪事實 

科刑資料 
之調查 

調查有關科刑的相關資料 

被告就起訴的犯罪事實，為是否承認的陳述，及說明答辯的
內容 

被告及辯護人
答辯 

事實及法律 
辯論 

就法庭調查過的證據，檢察官跟辯護人各自主張能不能證明
犯罪事實 

權利告知 
審判長告訴被告涉嫌犯了什麼罪，及有哪些訴訟上的權利可
以行使 

經由調查書證（例如：鑑定報告）、物證（例如：兇器），以

及人證的交互詰問，證明待證事實 

證據調查 

書

證 

物

證 

人

證 



 
 

- 5 - 
 

 

 

 

 

 

 

 

 

 

 

 

 

 

 

 

 

 

 

 

 

 

 

 

 

 

 

 

 

 

 

 

 

 

最後陳述 被告做最後的陳述 

終局評議 
法官跟國民法官一起認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有罪應構成何

罪及應給予的刑罰 

宣示判決 國民法官法庭跟大家說明判決的結果 

國民法官 
職務終了 

國民法官結束任務 

製作判決書 法官依本案判決結果製作判決書 

判決書原本 
交付書記官 

法官應該在宣示判決日起30天內製作完判決書，並交付判決

書原本予書記官 

科刑辯論 就法庭調查過的證據，檢察官跟辯護人各自主張應判何種刑

罰 

送達判決 
書記官製作判決書正本，寄送予檢察官、告訴人或被害人、

被告、辯護人 

告訴人、被害人等
對科刑範圍 
表示意見 

由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本案科刑範圍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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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權限、義務、違背義務之處罰 

一、權限 

（一）職權 

1.全程參與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國民法官與法官一起在法庭

聽審，見聞當事人的主張及證據的調查。 

2.訊問：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得於告知審判長後，於待證

事項範圍內，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等

人（第73條）。 

3.請求釋疑：有疑問時，可以請求審判長釋疑（第45條第3款、

第66條第2項、第69條第2項），以釐清疑惑。 

4.進行評議：審理終結後參與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

方意見在內之2/3多數決，決定被告的罪責。評議結果認定被

告有罪時，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1/2多數決，

決定被告應受之刑罰；又科處死刑，則需包含國民法官及法

官雙方意見在內之2/3多數決，始得為之（第82條、第83條）。 

（二）權利及保護 

1.公假：到庭參與審判期間給予公假（第39條，在施行前，委

由服務單位自行決定是否給予公假，有需要者，法院會發給

出席證明）。 

2.禁止不利益處分：不得因國民法官到庭參與審判而給予任何

不利益處分（第39條）。 

3.日費及旅費：可按到庭日數領取日費及旅費（第11條）。 

4.個人資料、人身安全之保護：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都會嚴加

保密，必要時法院會給予必要的保護措施（第40條、第4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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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條第3項）。 

5.審判過程中必要之照料：審、檢、辯應給與國民法官必要之

照料，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第45條）。 

6.禁止他人不當接觸國民法官、任何人對國民法官犯罪者應加

重處罰（第41條、第96條）。 

二、義務及違背義務之處罰 

（一） 公平審判的義務 

1.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其職權，不受

任何干涉（第9條第1項）。 

2.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應依法公平誠實執行其職務，不

得為有害司法公正信譽之行為（第9條第2項）。 

3.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0萬元以下罰金（第94條第

1項）。 

（二）保密的義務 

1.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對於評議秘密，及其他職務上知

悉之秘密（例如：涉及個人隱私之事項及其他依法應秘密之

事項），應予保密（第9條第3項）。 

2.無正當理由而洩漏評議秘密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第97條第1項）。 

3.無正當理由而洩漏其他職務上知悉之秘密者，處6月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8萬元以下罰金（第97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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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誓的義務 

1.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應行宣誓

（第65條）。 

2.拒絕宣誓者，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0條）。 

（四）到場執行職務的義務 

1.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以下義務： 

(1) 國民法官應於審判期日及終局評議時到場。 

(2) 國民法官於終局評議時不得拒絕陳述，亦不得以其他方式拒

絕履行職務。 

(3) 備位國民法官應於審判期日到場。 

2.無正當理由違反者，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1條）。 

（五）聽從訴訟指揮義務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違反審判長所發維持秩序之命令，

致妨害審判期日訴訟程序之進行，經制止不聽者，得處新臺

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2條）。 

 

肆、刑事審判之基本原則 

一、 罪刑法定原則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第1

條）。它的意思是指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刑事犯罪，要以行

為時的法律是否有處罰規定作為基準。 

二、 無罪推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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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應推定被告無罪（刑事訴訟法

第154條第1項）。也就是一個人在未定罪之前，都被認為是無

辜的，這便是無罪推定原則。因此，在審理完畢之前，不能有

先入為主的觀念，就認為被告是有罪的。 

三、 檢察官就起訴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 

檢察官就被告的犯罪事實，負有證明的責任（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第1項）。也就是說，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若不足以證

明被告犯罪，就應該判決無罪，被告不必證明自己無罪。 

四、 被告有緘默權及答辯權 

被告有消極不陳述的自由，也就是可以拒絕回答任何問題，而

且被告如果選擇不回答，也不能就因此推論被告有犯罪行為。

另一方面，對於檢察官起訴的事實，被告也可以積極答辯，以

反駁檢察官提出的主張。 

五、 證據裁判原則 

所謂證據裁判原則，是指認定被告有罪，必須基於在法庭所提

出而且經過合法調查的證據來判斷。證據，是指物證（如兇器

等）、人證（由證人或鑑定人到法庭來接受詰問）、書證（如現

場勘驗筆錄、被告或其他人在法庭外的筆錄）等。在法庭外所

看到或聽到的轉述或媒體的報導，都不能當證據。而且檢察官

和辯護人（律師）在法庭就事實所做的陳述，或對於證據所做

的評價，只是雙方的主張，也不能當證據。 

六、 自由心證原則 

「自由心證」是指對於證據的評價與事實的認定，都委由審判

者依證據調查所形成之心證自由判斷，但這並不是說可以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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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要判斷證據是否足夠證明被告犯罪，必須符合我們一般

人的經驗及常識，不能僅依個人的意思隨便判斷。 

七、 罪疑唯輕原則（事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 

「事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是指法院整體評價證據調查的結果

後，如果就特定事實仍然無法形成確實的心證，就應該作對被

告有利的認定。因為審判者並不是神，調查證據後仍有可能無

法判斷出確實的犯罪事實，此時則應採取對被告有利的觀點來

做認定。 

 

伍、本案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與相關法律概念說明 

一、 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 

（一）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殺人未遂罪 

1. 構成要件：「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 本罪名，非告訴乃論之罪。 

（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家庭暴力罪 

   1. 定義：「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 

      規定之犯罪。」 

   2.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 

      其未成年子女： 

⑴ 配偶或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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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 

⑶ 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⑷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3.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而應依刑 

     法上開規定論科。 

二、 相關法律概念說明 

（一） 刑法第25條未遂犯 

      1. 構成要件：「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為未遂犯。」 

               2. 法律效果：「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並得按既 

     遂犯之刑減輕之。」 

（二） 刑法第19條責任能力 

1.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 

   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2.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3.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三） 刑法第62條自首 

   1. 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 

      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2. 刑法上所謂「自首」，乃犯人在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自 

      行申告犯罪事實而受裁判之謂。所謂「發覺」，並非以有偵查 

      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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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 

     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 

陸、審判期日時程 

110年2月22日（星期一）9時10分至17時30分 

起迄時間 所需時間 
程序 

進行者 

預定進行事項 

 
地點 

09：10~11：20 130分鐘 審檢辯 國民法官之選任程序 

候選國民法

官 選 任 會

場、個別詢

問室 

11：20~11：40 20分鐘 合議庭 宣誓、審前說明 

候選國民法

官個別詢問

室 

11：40~12：15 

5分鐘 審判長 

起始程序： 

1.人別訊問 

2.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 

3.權利告知 

4.被告認罪與否答辯 

5.辯護人陳述辯護要旨 

二樓刑事庭

第七法庭 

15分鐘 檢察官 開審陳述 (§70) 

15分鐘 辯護人 開審陳述 (§70) 

12：20~13：20 60分鐘 中午用餐休息時間 

國民法官法

庭暫休庭地

點：評議室

兼休息室 

13：20~13：25 5分鐘 審判長 
說明準備程序就案件爭點

及證據整理之結果(§71) 

二樓刑事庭

第七法庭 

13：25~13：40 不爭執事實之書證及物證調查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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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鐘 檢察官 

扣案菜刀1把、綜合證據說

明書暨附件1、2(扣除手術

縫合照片)、3、4、5、8。 

 

二樓刑事庭

第七法庭 

 

13：40~17：30 

 

 

 

 

爭執事實之證據調查(包括罪責、科刑) 

50分鐘 

檢察官、 

辯護人及

被告 

交互詰問證人王淑芬(檢察

官主詰問、辯護人反詰問

時間至多各20分鐘；如有

覆主詰、覆反詰問時間至

多各5分鐘) 

二樓刑事庭

第七法庭 

 

10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法院補充詢問證人王淑芬 

80分鐘 

檢察官、 

辯護人及

被告 

交互詰問鑑定證人游正名

醫師(辯護人主詰問、檢察

官反詰問時間至多各30分

鐘；如有覆主詰、覆反詰

問時間至多各10分鐘) 

10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法院補充詢問鑑定證人游

正名醫師 

40分鐘 

 

檢察官、 

辯護人及

被告 

交互詰問證人李小隆(檢察

官主詰問、辯護人反詰問

時間至多各15分鐘；如有

覆主詰、覆反詰問時間至

多各5分鐘)(放寬反詰問範

圍) 

10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法院補充詢問證人李小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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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2月23日（星期二）9時30分至17時05分 

起迄時間 所需時間 
程序 

進行者 
預定進行事項 地點 

9：30~10：20 

40分鐘 

檢察官、 

辯護人及

被告 

交互詰問證人李大華(檢察

官主詰問、辯護人反詰問

時間至多各15分鐘；如有

覆主詰、覆反詰問時間至

多各5分鐘) 

二樓刑事庭

第七法庭 

 

10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法院補充詢問證人李大華 

10：20~11：05 

 

15分鐘 檢察官 
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李建

成 

15分鐘 辯護人 
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李建

成 

15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補充訊問被告李建成 

11：05~11：45 

20分鐘 檢察官 事實及法律辯論 

20分鐘 
被告及辯

護人 
事實及法律辯論 

11：45~12：00 

調查科刑資料 

10分鐘 檢察官 量刑系統 

5分鐘 合議庭 被告前科表 

12：00~12：30 

科刑範圍陳述意見及科刑辯論 

10分鐘 告訴人 就科刑範圍陳述意見 

10分鐘 檢察官 科刑辯論 

10分鐘 
被告及辯

護人 
科刑辯論 

12：30~12：35 5分鐘 被告 最後陳述 

12：35~14：30 110分鐘 中午用餐休息時間 

國民法官法

庭暫休庭地

點：評議室

兼休息室 

14：30~17：00 150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終局評議 

國民法官評

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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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5 5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宣判 

二樓刑事庭

第七法庭 

 

柒、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審理重點在「見、聞」證據調查活動，請您專注聆聽檢察官、被

告、辯護人、證人、鑑定人說的話，仔細觀看證據的內容，而不

只是把注意力放在記筆記上。 

二、期間製作之筆記，或與案情有關之資料，於程序結束後，請放置

於評議室，勿攜帶返家。 

三、開庭期間返家後請不要與任何人討論本案，亦請不要搜尋與本案

相關的新聞、報導或資料。 

 


